
政府车辆采购合同 
 采购编号：JSZC-320400-JZCG-D2024-0526 

 

 甲 方：（采购人）常州市公安局 

 乙 方：（成交人）南京迅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常州市政府采购中心 2024年 12月 20日组织的 2024年度常

州市公安局公务用车项目二（分包 3）采购结果，确定乙方为成交人。

为了保护供需各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严格遵循政

府采购项目采购文件的相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合同文件 

下列内容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 乙方参加 2024 年度常州市公安局公务用车采购项目二

（JSZC-320400-JZCG-D2024-0526）的投标文件。 

(2) 乙方在投标文件中约定的内容（优惠政策及服务承诺）。 

(3) 甲方、乙方商定的其他必要文件。 

二、项目清单 

商品类别 品牌 商品名称 型号 颜色 数量  (元) 

客车 一汽丰田 

柯斯达 4.0L

高级汽油车

20座（特别

版） 

SCT6706GRB53LB 香槟金 壹 428900 

  

合同金额总价：  428900 元整 （人民币：肆拾贰万捌仟玖佰元整） 

三、服务承诺 ： 整车质保三年或 10 万公里（以先到为准） 

四、合同金额(大写)： 肆拾贰万捌仟玖佰元整 



五、付款条件 

合同签订后，15 天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 

六、交货时间和地点 

本合同货物的交付时间为：合同签定后 60 天（不得高于政府采

购供货规定的时间)，具体时间由甲乙双方在上述约定时间范围内商

定；交货地点和交货方式由甲乙双方共同商定。甲方未按期足额支付

款项的，乙方有权顺延交货时间。 

七、质量保证 

乙方所提供货物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

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保证货物在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符合其

产品的质量保证要求。在使用过程中，一旦发现乙方所提供的货物不

是原装合格正品，经查实后，乙方必须无条件接受退货，并按原价货

款退还甲方，同时，甲方按有关规定有权要求索赔。 

乙方保证所供货物能够在甲方所在地车管部门上牌。 

八、乙方声明 

乙方对本合同违约责任的承担，不能排除所供车辆生产厂家的责

任。乙方承诺所供车辆价格不高于所供车辆生产厂家规定的标准。所

承诺服务不低于所供车辆生产厂家规定的标准。乙方承诺作为生产厂

家执行供货的代表，忠实履行生产厂家与乙方所签订的供货协议内容。 

九、合同纠纷处理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协商解决不成的提交常州仲裁委员会仲

裁。因本合同产生的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纠纷，均由常州仲裁委

员会仲裁。该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十、合同生效及其他 



本合同未再声明的其他各项内容均见本合同第一款“合同文件”

中； 

本合同经甲方、乙方两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

生效。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乙方各持贰份。 

 

 

甲方： 

常州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委托人： 

签订日期： 

单位地址： 

电话： 

邮政编码：  

乙方： 

南京迅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委托人：  

签订日期： 

单位地址：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恒盛

路 5 号 4 幢 

电话：025-86726090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市城西支行 

账号：4301018209100187579 

邮政编码：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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